
为加快农村集体所有的荒山、荒

沟、荒丘、荒滩(以下简称“四荒”)的

开发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简称《担保法》，下同）确立了“四

荒”地抵押的法律制度。为贯彻实施

《担保法》，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国办发

〔1996〕23号文件，明确了"四荒"地

抵押的审批权限、登记方式等。原国

家土地管理局也以〔1995〕国土〔籍〕

字第134号文印发了《农村集体土地

使用权抵押登记的若干规定》，对集

体“四荒”地抵押登记作了详尽的规

定。集体“四荒”地抵押制度的建立

与实施，不仅调动了群众开发治理

“四荒”地的积极性，也为“四荒”地

的开发治理提供了资金支持,加快了

“四荒”地的开发和治理，加快了农民

脱贫致富,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但

是，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

和实施，集体“四荒”地抵押的法律

竞合问题也亟待解决。

1　集体“四荒”地抵押的客体

《担保法》第三十四条第五项规

定：“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

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

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根据

《担保法》的这一法律规定、国务院国

办发〔1996〕23号文件以及原国家土

地局的规定，可以看出“四荒”地抵

押的客体是荒地的土地使用权。而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施行，使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

化，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由原来意义的

债权转化为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物权化使承包人获得了对承包地占

有、使用、收益和根据需要将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

权从土地所有权中独立出来，成为派

生的、独立的财产权，具有独立于土

地所有权的财产收益。土地承包经营

权成为物权后，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承

包权成为两个融合一体的财产权，同

属于独立的主体——农户。正因为如

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规

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

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书的，其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

出租、入股、抵押或其他方式流转。”

根据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和《农村土地

承包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笔者认为，

集体“四荒”地土地使用权和承包经

营权是兼容的，荒地的土地使用权从

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另外，抵押权

的核心在于抵押物是否具有交换价

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

规定，承包经营权可以成为独立的交

易客体，完全可以成为抵押物。但是

按照新《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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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交易是被严格限制的，抵押权的

实现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集体“四

荒”地土地使用权很难成为抵押物。

荒地土地使用权是《担保法》规定的

物权，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土地承包

法》规定的物权，按照同位阶法专门

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

则，笔者认为，“四荒”地抵押的客体

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是“四荒”地

的土地使用权。

2　集体“四荒”地的登记和抵押

登记

国务院国办发〔1996〕23号文件

规定，“四荒”地土地使用权在规定的

使用期限内进行转让、抵押、参股联

营时，要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

由乡（镇）级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

人民政府批准，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和

抵押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对集体“四荒”地的土

地使用权的登记未作规定，按照依法

行政的原则，在法无授权的情况下，

土地管理部门是不能进行“四荒”地

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担保法》第四十

二条第一项对办理抵押物登记部门的

规定：“以无地上定着物的土地使用

权抵押的，为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的

土地管理部门”。既然土地管理部门

无权进行“四荒”地土地使用权的登

记，那么也就不能进行集体“四荒”地

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因此国土资源

部废止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

土〔籍〕字第134号文件是正确的。《农

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布

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林权证等证书，

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由这一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四荒”地

是应当进行登记发证的，登记发证的

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核发

的证书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

权证。因此，《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

后，国务院国办发〔1996〕23号文件

的有关规定应当废止。《农村土地承

包法》对集体“四荒”地抵押登记未

作规定，《担保法》也未作规定，但按

照物权公示的原则，“四荒”地承包经

营权抵押应当进行登记。笔者认为，

在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前，以林权

证进行抵押的，应当由林业主管部门

进行抵押登记；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的，可暂由公证处进行抵押登记。

3　集体“四荒”地抵押的审批和

程序

《担保法》规定，“四荒”地抵押

应经发包方同意。国务院国办发

［1996］２３号文件明确规定：“四荒”

地抵押应经发包方同意，经乡镇人民

政府审核，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村

土地承包法》施行后，集体“四荒”地

抵押审批的程序应当依照《农村土地

承包法》有关规定执行。《农村土地承

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

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

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农村土地承包

法》第四十五条规定：通过招标、拍

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

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

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

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

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按照《农村土

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九条

的规定，集体“四荒”地抵押的主体

是承包方，集体“四荒”地抵押不需

经发包方同意，也不需政府审核、审

批，可以由承包方直接办理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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